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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破产和解的进展公告

一、 全资子公司破产和解情况概述

2025 年 12月 3 日、2025年 12 月 19日，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全资子公司破产和解的议

案》，并发布了《关于申请全资子公司破产和解的公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月 3日、2025年 12 月 1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

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五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关于申请全资子公司破产和解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6）。

二、全资子公司破产和解的进展情况

2026 年 2月 27 日，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亚通达设备”）及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通

达制造”）分别收到了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城阳区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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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6）鲁 0214 破申 2号及（2026）鲁 0214

破申 1号。

申请人亚通达设备及亚通达制造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但申请人已进行庭外重组，极具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绝大多数债权人对重组法

案较为认可，具备破产和解可行性为由，分别向城阳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和解。

城阳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

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受理了亚通达设备及亚通达制造的

破产和解申请，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三、风险提示

鉴于亚通达设备及亚通达制造的破产和解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在法院审理

案件期间，公司、亚通达设备及亚通达制造将依法配合法院积极参与破产和解工

作，保证破产和解工作的顺利推进。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及影响情况，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公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6）鲁 0214 破申 1号《民

事裁定书》；

2、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6）鲁 0214 破申 2 号《民

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月 2日


